
2011年 /� 4月9日 /�星期六 B055

（

三

）

所有者投入

和减少资本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

所有者投入资

本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

股份支付计入

所有者权益的金

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２８，９０９，２２２．３１ －６８，３４４，５５８．１５ －４９１，８５９．６３ －３９，９２７，１９５．４７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２８，９０９，２２２．３１ －２８，９０９，２２２．３１

２．

提取一般风险

准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

东

）

的分配

－３９，４３５，３３５．８４ －４９１，８５９．６３ －３９，９２７，１９５．４７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

内部结转

５２５，８０４，４７５．００ －３２８，６２７，７９７．００ －１９７，１７６，６７８．００

１．

资本公积转增

资本

（

或股本

）

３２８，６２７，７９７．００ －３２８，６２７，７９７．００

２．

盈余公积转增

资本

（

或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

亏损

４．

其他

１９７，１７６，６７８．００ －１９７，１７６，６７８．００

（

六

）

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

七

）

其他

４，１７０，０００．００ ４，１７０，０００．００

四

、

本期期末余

额

１，１８３，０６０，０６９．００ ２８３，８６１，８４８．０４ １９５，４５２，２３０．６２ １，１７７，２２６，５９３．９５ ２７８，０６４，２２４．３３ ３，１１７，６６４，９６５．９４

法定代表人：贺怀钦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崔红松 会计机构负责人：梅君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编制单位：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２００９

年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合计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

存股

专项

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

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一

、

上期期末余额

６５７，２５５，５９４．００ ５７９，３１８，７０９．９１ １５１，７２５，６２９．１８ ９５８，５６５，７６８．４６ ６１，３７９，０５９．７８ ２，４０８，２４４，７６１．３３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期期初余额

６５７，２５５，５９４．００ ５７９，３１８，７０９．９１ １５１，７２５，６２９．１８ ９５８，５６５，７６８．４６ ６１，３７９，０５９．７８ ２，４０８，２４４，７６１．３３

三

、

本期增减变动

金额

（

减少以

“－”

号填列

）

２９，０００，９３５．１３ １４，８１７，３７９．１３ ２６２，７１９，４０１．５１ －６，４１３，４９０．８１ ３００，１２４，２２４．９６

（

一

）

净利润

３１０，３９９，５６０．３４ －６，９７３，２３８．３５ ３０３，４２６，３２１．９９

（

二

）

其他综合收

益

２９，０００，９３５．１３ ２９，０００，９３５．１３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２９，０００，９３５．１３ ３１０，３９９，５６０．３４ －６，９７３，２３８．３５ ３３２，４２７，２５７．１２

（

三

）

所有者投入

和减少资本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

所有者投入资

本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

股份支付计入

所有者权益的金

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１４，８１７，３７９．１３ －４７，６８０，１５８．８３ －４４０，２５２．４６ －３３，３０３，０３２．１６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１４，８１７，３７９．１３ －１４，８１７，３７９．１３

２．

提取一般风险

准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

东

）

的分配

－３２，８６２，７７９．７０ －４４０，２５２．４６ －３３，３０３，０３２．１６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

内部结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

资本

（

或股本

）

２．

盈余公积转增

资本

（

或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

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６５７，２５５，５９４．００ ６０８，３１９，６４５．０４ １６６，５４３，００８．３１ １，２２１，２８５，１６９．９７ ５４，９６５，５６８．９７ ２，７０８，３６８，９８６．２９

法定代表人：贺怀钦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崔红松 会计机构负责人：梅君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编制单位：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

股

专项储

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

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合计

一

、

上期期末余额

６５７，２５５，５９４．００ ６０８，３１９，６４５．０４ １６６，５４３，００８．３１ ９１９，８５８，５２１．６６ ２，３５１，９７６，７６９．０１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期期初余额

６５７，２５５，５９４．００ ６０８，３１９，６４５．０４ １６６，５４３，００８．３１ ９１９，８５８，５２１．６６ ２，３５１，９７６，７６９．０１

三

、

本期增减变动金额

（

减少

以

“－”

号填列

）

５２５，８０４，４７５．００ －３２４，４５７，７９７．００ ２８，９０９，２２２．３１ ２３，５７０，９８６．９４ ２５３，８２６，８８７．２５

（

一

）

净利润

２８９，０９２，２２３．０９ ２８９，０９２，２２３．０９

（

二

）

其他综合收益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２８９，０９２，２２３．０９ ２８９，０９２，２２３．０９

（

三

）

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益

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２８，９０９，２２２．３１ －６８，３４４，５５８．１５ －３９，４３５，３３５．８４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２８，９０９，２２２．３１ －２８，９０９，２２２．３１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东

）

的分配

－３９，４３５，３３５．８４ －３９，４３５，３３５．８４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５２５，８０４，４７５．００ －３２８，６２７，７９７．００ －１９７，１７６，６７８．００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

或股

本

）

３２８，６２７，７９７．００ －３２８，６２７，７９７．００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

或股

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４．

其他

１９７，１７６，６７８．００ －１９７，１７６，６７８．００

（

六

）

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

七

）

其他

４，１７０，０００．００ ４，１７０，０００．００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１，１８３，０６０，０６９．００ ２８３，８６１，８４８．０４ １９５，４５２，２３０．６２ ９４３，４２９，５０８．６０ ２，６０５，８０３，６５６．２６

法定代表人：贺怀钦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崔红松 会计机构负责人：梅君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编制单位：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２００９

年度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

股

专项储

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

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合计

一

、

上期期末余额

６５７，２５５，５９４．００ ５７９，３１８，７０９．９１ １５１，７２５，６２９．１８ ８１９，３６４，８８９．２２ ２，２０７，６６４，８２２．３１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期期初余额

６５７，２５５，５９４．００ ５７９，３１８，７０９．９１ １５１，７２５，６２９．１８ ８１９，３６４，８８９．２２ ２，２０７，６６４，８２２．３１

三

、

本期增减变动金

额

（

减少以

“－”

号填

列

）

２９，０００，９３５．１３ １４，８１７，３７９．１３ １００，４９３，６３２．４４ １４４，３１１，９４６．７０

（

一

）

净利润

１４８，１７３，７９１．２７ １４８，１７３，７９１．２７

（

二

）

其他综合收益

２９，０００，９３５．１３ ２９，０００，９３５．１３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

计

２９，０００，９３５．１３ １４８，１７３，７９１．２７ １７７，１７４，７２６．４０

（

三

）

所有者投入和

减少资本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有

者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１４，８１７，３７９．１３ －４７，６８０，１５８．８３ －３２，８６２，７７９．７０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１４，８１７，３７９．１３ －１４，８１７，３７９．１３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东

）

的分配

－３２，８６２，７７９．７０ －３２，８６２，７７９．７０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内

部结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

或股本

）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

或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６５７，２５５，５９４．００ ６０８，３１９，６４５．０４ １６６，５４３，００８．３１ ９１９，８５８，５２１．６６ ２，３５１，９７６，７６９．０１

法定代表人：贺怀钦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崔红松 会计机构负责人：梅君

９．３

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９．４

本报告期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９．５

企业合并及合并财务报表

９．５．１

特殊目的主体或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９．５．２

合并范围发生变更的说明

本期合并范围发生变化，增加两家子公司：河南中孚特种铝材有限公司和河南中孚铝合金有限公

司。 减少一家子公司：林州振鑫机械铸造有限公司。

注

１

：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中铝河南铝业有限公司合资成立

河南中孚特种铝材有限公司的议案》，投资设立河南中孚特种铝材有限公司。 河南中孚特种铝材有限公

司主要经营铝及铝产品加工业务，该公司注册资本为

７．６９

亿元，其中河南铝业以

２

亿元现金出资，占该公

司注册资本的

２６％

，本公司以现金及评估后公司本部铝合金车间的机器设备、厂房、存货等合计

５．６９

亿

元资产出资，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

７４％

。

注

２

： 河南中孚铝合金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由河南中孚特种铝材有限公司单独出资设立，注

册资本为

１

亿元，全部由现金出资。 河南中孚特种铝材有限公司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

注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林州市林丰铝电铝材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了其全资子公司林州振鑫机械铸造

有限公司。 合并后，林州振鑫机械铸造有限公司不再作为子公司单独合并。

９．５．３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主体和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主体

９．５．３．１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

经营实体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名称 期末净资产 本期净利润

河南中孚特种铝材有限公司

７６７，００７，５２０．７４ －１，９９２，４７９．２６

河南中孚铝合金有限公司

１０２，１９１，６２０．２６ ２，１９１，６２０．２６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贺怀钦

二〇一一年四月七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９５

股票简称：中孚实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２８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暨召开二〇一〇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召开。

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进行，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

９

名。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２２１

，

４６２

，

６６０．１３

元，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按

１０％

提取法定公积金

２８

，

９０９

，

２２２．３１

元，加上年初未

分配利润

１

，

２２１

，

２８５

，

１６９．９７

元，减去本年已分配股利

２３６

，

６１２

，

０１３．８４

元，当期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为

１

，

１７７

，

２２６

，

５９３．９５

元。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拟以公司总股本

１

，

５１４

，

８７３

，

７７８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

现金

０．５

元（含税）。

本议案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从事本年度公

司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预案》；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继续聘任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审计机构。

本议案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河南豫联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

供用电协议

＞

的议案》；

本次交易属于公司与控股股东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元明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表决结果：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河南中孚电力有限公司签订

＜

供用电协议

＞

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一、审议通过了《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详见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二、审议通过了《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社会责任报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一）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时

（二）会议地点：河南省巩义市宾馆会议室

（三）会议议题：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２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３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４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预案；

７

、关于公司与河南豫联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供用电协议》的议案；

８

、关于公司与河南中孚电力有限公司签订《供用电协议》的议案。

（四）出席会议对象：

１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

２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或其代理人均可参加。

（五）会议出席办法：

法人股东持单位证明、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出席手续；社会公众股东持本人身份

证和股东帐户卡办理出席手续；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委托出席的必须持有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六）注意事项：

１

、现场会期半天。

２

、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自理。

３

、联系地址、电话及联系人：

联系地址：河南省巩义市新华路

３１

号

电话：

０３７１－６４５６９０８８

传真：

０３７１－６４５６９０８９

邮编：

４５１２００

联系人：杨萍

本议案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七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 单位（个人）出席河南中孚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

／

无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２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３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４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

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预案

７

、

关于公司与河南豫联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

供用电协议

》

的议案

８

、

关于公司与河南中孚电力有限公司签订

《

供用电

协议

》

的议案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

＂

同意

＂

、

＂

反对

＂

、

＂

弃权

＂

项下的方格内选择一项用

＂√＂

明确授意受托人

投票。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

月

＿＿＿＿

日

注：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委托人

为法人的，应加盖法人印章。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９５

股票简称：中孚实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０２９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意见的公告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

通知》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作为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有关审议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与河南豫联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供用电协议》的议案。

１

、该协议价格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问题，同意此项议案。 因河南豫联能源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因此构成关联交易。

２

、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王元明先生遵守了回

避的原则，其余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通过了此项议案，未发现董事会及关联董事存在违反诚信原则的

现象。 表决程序合法，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３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公司的进一步发展，符合公平、公正的原则。 对公司及全体股东公

平、合理，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４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与河南中孚电力有限公司签订《供用电协议》的议案。

１

、该协议价格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问题，同意此项议案。 因河南中孚电力有限公司为

本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河南豫联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的公司，因此构成关联交易。

２

、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一致表决通过了此项

议案，未发现董事会及董事存在违反诚信原则的现象。 表决程序合法，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３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公司的进一步发展，符合公平、公正的原则。 对公司及全体股东公

平、合理，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４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 刘红霞 赵钢 文献军

二〇一一年四月七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９５

股票简称：中孚实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０３０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公司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

干问题的通知》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等有关文件规定，作

为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本着严格自律、规范运作、实事求是

的原则，对公司担保情况进行了审慎查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提供担保均按照审批权限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担保额度为

４４．３３０

亿元，实际担保总额为

３２．９９６

亿元人民币，实际担

保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

１０５．８４％

；其中，公司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被

担保对象提供的债务担保金额为

３２．９９６

亿元人民币。

三、公司遵循了其内控制度，担保已做充分完整的披露。

独立董事：刘红霞 赵钢 文献军

二〇一一年四月七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９５

股票简称：中孚实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０３１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关联交易方名称：河南豫联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豫联集团”）

关联交易标的：豫联集团所属发电机组生产的电力

关联交易的影响：向公司输送电力，以保证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全国供用电规则》和有关的法规，根据河南省发改委豫发改价管

【

２００９

】

１９７６

号《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２００９

年电价调整的通知》和豫发改价管函【

２００８

】

２１

号《关

于规范郑州自备电厂电量价格的函》以及豫发改价管【

２００８

】

１１４３

号《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２００８

年电价调整的补充通知》文件要求，为保证公司

２０１１

年正常的电力供应，公司拟与豫联集团签订

《供用电协议》，期限一年。

因豫联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河南豫联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

供用电协议

＞

的议案》，关联董事王元明先生回避表决，其余

８

名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名称：河南豫联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河南省巩义市新华路

３１

号

法定代表人：张洪恩

注册资本：

１２４３１４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经营范围：铝深加工、发电、城市集中供热（凭证）；纯净水（限分支机构凭证经营）。 相关技术转让

及技术支持和技术咨询服务的提供。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及价格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豫联集团所属发电机组生产的电力。 供电价格根据河南省发改委豫发改价

管【

２００９

】

１９７６

号《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２００９

年电价调整的通知》和豫发改价管函【

２００８

】

２１

号

《关于规范郑州自备电厂电量价格的函》以及豫发改价管【

２００８

】

１１４３

号《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２００８

年电价调整的补充通知》文件要求执行，价格为

３６４．８

元

／

千度（含税）。 如果国家要求执行新的价格

标准，公司将做相应调整。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向豫联集团购买电力金额为

５５７

，

８５４

，

２１９．４０

元，占同类交易金额的

１５％

。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２０１１

年，公司电力将主要来源于联营公司———河南中孚电力有限公司，为了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

营，使在公司电力供应紧张时期有充足的电力供应和防备突发事故，公司与豫联集团签订了《供用电协

议》，本协议规定，在协议的有效期内，保证向公司提供服务的条件不低于其向第三方提供同类服务所

依据的条件，并优先于其向第三方提供的服务。 该协议的签订可以在公司电力供应不足的情况下，优先

获得其电力供应，从而保证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该协议价格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问题；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王元

明先生遵守了回避的原则，其余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通过了此项议案，未发现董事会及关联董事存在

违反诚信原则的现象。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２

、《供用电协议》

特此公告。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七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９５

股票简称：中孚实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０３２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关联交易方名称：河南中孚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孚电力”）

关联交易标的：中孚电力所属发电机组生产的电力

关联交易的影响：向公司输送电力，以保证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全国供用电规则》和有关的法规，根据河南省发改委豫发改价管

【

２００９

】

１９７６

号《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２００９

年电价调整的通知》和豫发改价管函【

２００８

】

２１

号《关

于规范郑州自备电厂电量价格的函》 以及豫发改价管 【

２００８

】

１１４３

号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２００８

年电价调整的补充通知》文件要求，为保证公司

２０１１

年正常的电力供应，公司拟与中孚电力签订

《供用电协议》，期限一年。

中孚电力属本公司联营公司，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与河南中孚电力有限公司签订

＜

供用电协

议

＞

的议案》，公司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名称：河南中孚电力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河南省巩义市新华路

３１

号

法定代表人：贺怀钦

注册资本：

１５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０６

月

２２

日

经营范围：火力发电及相关产品的生产销售（涉及审批或许可的，取得审批或许可后方可生产经

营）。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及价格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中孚电力所属发电机组生产的电力。 供电价格根据河南省发改委豫发改价管

【

２００９

】

１９７６

号《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２００９

年电价调整的通知》和豫发改价管函【

２００８

】

２１

号《关

于规范郑州自备电厂电量价格的函》 以及豫发改价管 【

２００８

】

１１４３

号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２００８

年电价调整的补充通知》文件要求执行，价格为

３６４．８

元

／

千度（含税）。 如果国家要求执行新的价格

标准，公司将做相应调整。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向中孚电力购买电力金额为

１

，

２１３

，

５７１

，

１６５．４２

元，占同类交易金额的

３２％

。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２０１１

年，为了更好的发挥公司“铝电合一”核心竞争力，保证公司用电价格的合理、合规和维护公司

股东的利益，公司与中孚电力签订了《供用电协议》，本协议规定，在协议的有效期内，中孚电力保证向

公司提供服务的条件不低于其向第三方提供同类服务所依据的条件， 并优先于其向第三方提供的服

务。 该协议的签订，在保证公司获得稳定电力供应的前提下，有效控制了公司全年用电成本，保持了“铝

电合一”的核心竞争优势，能够保证公司健康、持续发展。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该协议价格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问题；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一致

表决通过了此项议案，未发现董事会及董事存在违反诚信原则的现象。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２

、《供用电协议》

特此公告。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七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９５

股票简称：中孚实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０３３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 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

３

人，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马治国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充分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监事会认为：

（一）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董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能够认真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和股东大会、董事

会的各项决议，恪尽职守，勤奋工作，圆满完成了上年度股东大会确定的各项指标，建立了较完善的内

部控制制度。 没有发现公司董事会决策不合法的问题，也没有发现董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履职

时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行为，没有发现董事、经理有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二）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三）公司关联交易公平、合法，其价格、付款方式和期限符合惯例和市场的普遍做法，无损害上市

公司的利益。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公司监事会根据《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的有关要求，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进行了认真审核，并提

出如下的审核意见：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

项规定；

２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

息能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３

、 监事会在提出本意见前， 未发现参与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

为。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预案》；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河南豫联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

供用电协议

＞

的议案》；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河南中孚电力有限公司签订

＜

供用电协议

＞

的议案》；

八、审议通过了《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

九、审议通过了《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社会责任报告》。

特此公告。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七日

(上接B056版）

２

、支出

项目 预计支出金额 相关业务或事项介绍

利息支出

由于证券市场状况

、

客

户资产规模等因素的

不确定性

，

以实际发生

数计算

。

������

（１）

拆入资金利息支出

；

（２）

客户保证金利息支出

；

（３）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利息支出

；

（４）

营运资金及其它贷款利息支出

。

手续费

支出

第三方存管服务费

支出

因证券市场状况

、

客户

资产规模等因素的不

确定性

，

以实际发生数

计算

。

公司及子公司与中信银行签署客户第三方存管协议

，

支付第三

方存管服务费

。

其它佣金支出 向中信银行国际有限公司支付客户证券投资交易佣金回佣

。

业务

及管理

费支出

销售费支出

由于证券市场状况

、

监

管政策

、

产品的发行数

量发行规模等无法估

计

，

以实际发生数计

算

。

公司集合理财产品销售费支出

。

６，０００

万元

������

（１）

公司与中信银行

、

中信信托开展私募结构性融资领域

的合作

；

（２）

代销基金客户维护费

；

（３）

其它金融产品销售费支出

。

财务顾问费支出

３００

万元 部分融资项目需聘请中信集团的关联公司为财务顾问

。

咨询费支出

５００

万元

公司与中信银行

、

中信信托开展私募结构性融资领域的合作

，

向其支付咨询顾问费

。

与信息技术相关的

服务费支出

３，６８１

万元

������为实现中信集团所属金融子公司的资源共享

、

发挥协同效

应

，

中信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组织规划建设了统一信息平台

，

从

而为客户提供多渠道全方位综合化的金融服务

。 ２０１０

年

，

公司

应支付

：

（１）

统一信息平台建设费

（

注

：

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１０

年关联交

易预算中均提及此项费用

，

由于相关事项暂未解决完毕

，

费用

一直未支付

）；

（２）

统一信息平台共享公用子系统建设与维护服务费

、

管

理费等

。

３６５

万元

������

（１）

继续租用中信网络有限公司的机柜以满足公司办公服

务器托管的需要

；

（２）

继续租用中信网络有限公司的电路

，

组建公司内部企

业网通信平台

，

以满足公司集中交易

、

清算

、

财务和其它日常办

公的通信需要

。

１

万元

公司下属证券营业部向湖南中信通信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支

付互联网专线年租费

。

３３０

万元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信证券国际租用中信集团关联公司的数据

线

、

网络数据线及监控设备

。

房租及物业费

支出

９，０００

万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继续承租中信集团及其关联方的房屋

，

支付

相关费用

。

其中

，

部分合约将于

２０１１

年续签

（

含

：

租用房屋

、

仓库

及与之相关的租赁费

、

物业费

、

维修费

、

管理费

、

车位费

、

冷气保

养费等

）。

培训费用支出

２１

万元

������

（１）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参加中信集团组织的培训

；

（２）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信证券国际参加中信银行国际有限

公司举办的职员培训

。

其它费用支出

３，０００

元

／

人

·

年

公司继续选择信诚人寿承保公司及部分子公司的补充医疗保

险和交通意外险

，

具体缴纳的保费将以实际参保人数计算

。

２０１１

年

，

公司提高了员工的大病

、

住院

、

意外伤害等保障水平

，

人均保费相应提高

。

６０

元

／

人

·

年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参与中信集团企业年金计划

，

向中信银行中

国中信集团企业年金计划受托账户支付账户管理费

。

１．５

万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应向中信集团交纳由其代为垫付的

２０１１

年

度

９５５５８

资源占用费

１．５

万元

。

１００

万元

公司可能在中信集团关联公司经营的酒店

、

写字楼召开会议

，

支付房费

、

会议费等

。

５

元

／

人

·

年

公司的计划生育工作隶属中信集团管理

，

中信集团人口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根据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相关规定

，

要求公司签署

《

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书

》，

并缴付

“

计划生育奖励基

金

”，

该基金按

５

元

／

人的标准缴纳

，

用于计划生育奖励费用

，

公

司具体缴纳的计划生育奖励基金将以公司在京女职工的实际

人数计算

。

１０

万元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信证券国际将从中信集团的关联公司购买

汽油票

，

以支付公车的汽油费

。

３

、资本性支出

项目 预计支出金额 相关业务或事项介绍

装修费用支出

８００

万元

公司总部及证券营业部聘请中信集团的关联公

司进行日常办公区装修以及装修后续维护等

。

４

、与交易相关的投资收益

项目 预计金额 相关业务或事项介绍

投资收益

购买关联方的

金融产品

无法确定交易量

，

投资

收益以实际发生数计

算

。

购买中信集团及其关联公司的金融产品

，

而取得

的收益

。

向关联方销售

金融产品

向中信集团及其关联方销售金融产品

，

而取得的

收益

。

５

、少量股权投资

公司子公司拟以增资方式，取得中信集团关联公司的少量股权，涉及金额预计不超过

８

，

０００

万元。

６

、商标使用许可事项

根据中信集团的规定，公司及公司使用“中信”、“

ＣＩＴＩＣ

”商标的子公司均需与中信集团签署《商标

使用许可合同》，预计

２０１１

年中信集团将不向公司及相关子公司收取商标使用费。

（二）与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１

、收入

项目 预计金额 相关业务或事项介绍

手续费

收入

经纪业务

佣金收入

由于证券市场情况

、

客户

交易量等无法估计

，

以实

际发生数计算

。

收取交易佣金

。

证券承销

收入

由于证券市场情况

、

证券

的发行规模等无法估计

，

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

开展保险证券化相关领域的业务合作

，

为其提

供承销服务

。

财务顾问收入

由于证券市场情况

、

业务

量

、

产品发行量等无法估

计

，

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

（１）

开展保险证券化相关领域的业务合作

，

为

其提供投资顾问服务

；

（２）

为合作发行的金融产品提供投资顾问

服务

。

２

、支出

项目 预计金额 相关业务或事项介绍

业务及

管理费

支出

销售费支出

因证券市场状况

、

货币政

策的不确定性

，

以实际发

生数计算

。

相关金融产品的销售费用支出

。

房屋租赁费

支出

５００

万元

为方便业务开展

，

公司租用中国人寿广场的

部分单元作为公司在北京金融大街的办公场

所

，

租赁期限

１０

年

，

其中

，２０１１

年租金不超过

５００

万元

（

含物业费等

）。

３

、与交易相关的投资收益

项目 预计金额 相关业务或事项介绍

投资

收益

购买关联方的

金融产品

无法确定交易量

，

投资收

益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

购买金融产品而取得的收益

。

向关联方销售

金融产品

销售金融产品而取得的收益

。

（三）与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仅涉及与股权投资相关的关联交易：

１

、公司子公司拟投资不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美元，购买中信产业基金旗下基金公司的股权。

２０１０

年已投资

２

，

０００

万美元，由于投资发生时，中信产业基金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该投资尚不涉

及关联交易。 预计

２０１１

年将再投资不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美元，至

２０１１

年底预计该项投资累计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

美元。

２

、公司子公司拟通过与中信产业基金或其下属公司共同出资成立合资企业的方式，受让中信产业

基金所持有的相关股权，涉及金额预计不超过

６

，

５００

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介绍

１

、中国中信集团公司是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持有公司

２３．４５％

的股权，是经国

务院批准， 于

１９７９

年

１０

月设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 现任法人代表为常振明先生， 注册资本为

５５

，

３５７

，

７２０

，

３３６．５６

元。

２

、中信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网络有限公司是

中国中信集团公司的子公司。

３

、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是中国中信集团公司的合营公司。

４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合营公司。

５

、中信银行国际有限公司系原中信嘉华银行有限公司，是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中信

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６

、湖南中信通信有限公司系中信网络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７

、青岛市联明地产有限公司系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二）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介绍

１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是公司的第三大股东，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持有公司

２．８３％

的股权，于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成立，法人代表为杨超先生，注册资本

４６

亿元。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是中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２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是公司的第二大股东，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持有公司

５．０１％

的股权，

于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成立，法人代表为杨超先生，注册资本

２８

，

２６４

，

７０５

，

０００

元。

（三）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介绍

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成立，法人代表为刘乐飞先生，注册资本

１８

亿元，公

司持有

３５％

的股权。

三、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公司与中国中信集团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所

属企业的相关交易，有助于公司业务的开展，并将为公司带来可观的收益；

２

、相关关联交易是公允的，定价参考市场价格进行，没有损害公司的利益；

３

、相关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没有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四、审议程序

１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预计公司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案》进行表决，并出具独立意见；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对本预案进行审议，中国中信集团公司、中国

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关联方董事分

别回避该预案中关联事项的表决，表决通过后形成《关于预计公司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３

、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此项预案尚须获得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批准，股东大会审议过程中，相

关关联股东将分别回避该议案中关联事项的表决。

五、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在预计的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范围内，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管理层，根据业务开展的需要，新签

及续签相关协议。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相关协议文件。

２０１１年４月７日

附件２：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对《关于预计公司２０１１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案》

之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审议编号：［２０１１］００１

本人作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现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

制度的指导意见》以及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关于预计公司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

联交易的预案》进行了审议，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相关关联交易是公允的，定价参考市场价格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２

、相关业务的开展有利于促进公司的业务增长，提高投资回报，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有利于公司的

长远发展；

３

、相关预案的表决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执行，在表决过程中关联方董事进行

了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据此，本人就《关于预计公司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案》之关联交易发表同意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以姓氏笔画为序）

冯祖新先生、张宏久先生、李健女士

２０１１年４月７日

证券简称：中信证券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３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１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以专人

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在北京京城大厦

４０８

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监

事

３

人，何德旭监事、郭昭监事均书面委托监事会主席倪军女士代行表决权。 本次监事会有效表决数占

监事总数的

１００％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监事会由监事会主席倪军女士主持，全体参加表决的监事一致同意并做出如下决议：

一、同意以下预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讨论

（一）《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二）《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的预案》，并就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出具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１

、公司年报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２

、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够从各个方面真

实地反映出公司当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３

、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和《

２０１０

年度稽核工作报告》。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７日

证券简称：中信证券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３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２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

８

号华都饭店大观堂二楼

◆

会议方式：现场会议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兹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星期五）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二、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

８

号华都饭店大观堂二楼

三、会议方式：现场会议

四、会议审议事项

会议将审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的议题：

序号 提议内容 是否为特别决议事项

１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否

２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否

３ ２０１０

年度独立董事工作报告

（

非表决事项

）

４

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否

５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否

６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否

７

关于预计公司

２０１１

年自营投资额度的议案 否

８

关于预计公司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否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进行全文登载。

五、会议出席对象

１

、公司股东，即，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下午

３

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全体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六、股东出席方式

１

、股东资格

凡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下午

３

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持有本公

司股票的全体股东，均具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登记办法

拟出席会议股东可以直接到公司进行股权登记，也可以通过传真、信函方式办理登记。 联系方式如

下：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

６

号京城大厦

３

层（

１００００４

）

传真：

０１０－８４５８８１５１

符合出席会议资格的法人股东登记时须提供下列相关文件的原件或复印件： 企业营业执照复印

件、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

符合出席会议资格的社会公众股股东办理登记时，须提供下列相关文件的原件或复印件：持股凭

证、本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需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有效持股凭证及代理人身份证）；

代理人还应传真或邮寄下列相关文件的原件或复印件：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及持股凭证。

３

、登记截止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星期三）

七、其他

１

、会期半天、费用自理。

２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８４８６８３３０

传真：

０１０－８４５８８１５１

联系人：曲先生

３

、发传真进行登记的股东，请在传真上注明联系电话，并在参会时携带授权书等原件，转交会务人

员。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３

、中国证监会指定报纸上公开披露过的所有公司文件的正本及公告原稿。

特此公告。

附件：股东代理人授权委托书（样式）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７日

附件：股东代理人授权委托书（样式）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股东单位）出席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

东大会。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有效期：

委托书签发日期：

表决权限（请在选择栏目上划勾，单项选择，多选无效）：

１

、具有全权表决权 ；

２

、仅具有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提及议案的表决权 ；

３

、具有对本次股东大会部分议案的表决权 。

（部分议案表决权必须另外单独说明，并附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印章）

证券简称：中信证券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３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３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催告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临

２０１１－００８

）。 为使广大股东周知并能按时参与，现公告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催告通知。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星期三）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星期三）

◆

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

８

号华都饭店大观堂二楼

◆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

＋

网络投票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兹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星期三）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时间、地点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４

：

００

２

、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

８

号华都饭店大观堂二楼

３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二、会议方式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

权。

融资融券试点券商（简称“券商”）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的融资融券业务会员投票系统（简

称“会员投票系统”），按照所征集的融资融券投资者投票意见，参加股东大会投票，并可根据投资者对

同一议案的不同意见进行分拆投票。 通过证券公司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券商，应当及时告知本公司其

通过会员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相关事宜，投票时间为

４

月

１３

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网址为：

ｗｗ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

三、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发行

Ｈ

股股票并在香港上市的议案》

２

、《关于发行

Ｈ

股股票并在香港上市方案的议案》

２．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２

发行时间

２．３

发行方式

２．４

发行规模

２．５

定价方式

２．６

发行对象

２．７

发售原则

２．８

国有股减持

３

、《关于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４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５

、《关于发行

Ｈ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６

、《关于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７

、《关于授权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

Ｈ

股股票发行和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８

、《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及附件的议案》

９

、《关于新老股东共享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的议案》

以上议案均为特别决议事项，由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其

中议案二需经股东大会逐项表决通过。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进行全文登载。

四、会议出席对象

１

、公司股东，即，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下午

３

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全体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五、股东出席方式

１

、股东资格

凡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下午

３

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持有本公司

股票的全体股东，均具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

股东。 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均有权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

表决方式中的一种，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

２

、登记办法

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直接到公司进行股权登记，也可以通过传真、信函方式办理登记。 联系

方式如下：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

６

号京城大厦

３

层（

１００００４

）

传真：

０１０－８４５８８１５１

符合资格的法人股东登记出席现场会议时，须提供下列相关文件的原件或复印件：企业营业执照

复印件、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

符合资格的社会公众股股东办理登记出席现场会议时， 须提供下列相关文件的原件或复印件：持

股凭证、本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需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有效持股凭证及代理人身份

证）；代理人还应传真或邮寄下列相关文件的原件或复印件：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及持股凭证。

３

、登记截止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星期一）

六、其他

１

、现场会议会期半天、费用自理。

２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８４８６８３３０

传真：

０１０－８４５８８１５１

联系人：曲先生

３

、发传真进行登记的股东，请在传真上注明联系电话，并在参会时携带授权书等原件，转交会务人

员。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２

、中国证监会指定报纸上公开披露过的所有公司文件的正本及公告原稿。

特此公告。

附件

１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附件

２

：股东代理人授权委托书（样式）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８日

附件１：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一、投票流程

１

、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７３８０３０

中信投票

２

、表决议案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会议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顺序号。

以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以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以

３．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３

，以此类推。 以

２．０１

元代表议案组

２

中

的子议案

２．１

，

２．０２

元代表议案组

２

中的子议案

２．２

，以此类推。 在议案组

２

中，申报价格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组

２

下的全部

８

个子议案， 统计表决结果时， 对议案组

２

中各子议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议案组

２

的表决申

报。

申报价格

９９．００

元代表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的一揽子申报，统计表决结果时，对各议案的表决申

报优先于对所有议案的一揽子申报。

本次会议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的顺序号及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所示：

公司简称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的申报

价格

中信证券

０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

９９．００

１

关于发行

Ｈ

股股票并在香港上市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发行

Ｈ

股股票并在香港上市方案的议案

２．００

２．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０１

２．２

发行时间

２．０２

２．３

发行方式

２．０３

２．４

发行规模

２．０４

２．５

定价方式

２．０５

２．６

发行对象

２．０６

２．７

发售原则

２．０７

２．８

国有股减持

２．０８

３

关于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４．００

５

关于发行

Ｈ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５．００

６

关于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６．００

７

关于授权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

Ｈ

股

股票发行和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７．００

８

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及附件的议案

８．００

９

关于新老股东共享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的议案

９．００

３

、表决意见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申报股数代表表决意见，其中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

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４

、买卖方向：均为买入方向

二、投票举例

１

、如果股东想一次性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议案，表决方法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７３８０３０

买入

９９．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

、如果股东想依次表决议案，如下所示：

（

１

）对公司议案

２

中的第

３

项“发行方式”投赞成票，表决方法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０３０

买入

２．０３ １

股

（

２

）对公司议案

２

中的第

３

项“发行方式”投反对票，只要将申报股数改为

２

股，其他申报内容相同：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０３０

买入

２．０３ ２

股

（

３

）对公司议案

２

中的第

３

项“发行方式”投弃权票，只要将申报股数改为

３

股，其他申报内容相同：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０３０

买入

２．０３ ３

股

三、投票注意事项

１

、本次会议有多个待表决的议案，可以按照任意次序对各议案进行表决申报，表决申报不能撤单。

对同一议案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２

、股东仅对本次会议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为出席本次会议，其所持

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２０１１

年修订）要求的投票申报的议案，按照弃权计算。

附件２：股东代理人授权委托书（样式）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股东单位）出席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有效期：

委托书签发日期：

表决权限（请在选择栏目上划勾，单项选择，多选无效）：

１

、具有全权表决权 ；

２

、仅具有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提及议案的表决权 ；

３

、具有对本次股东大会部分议案的表决权 。

（部分议案表决权必须另外单独说明，并附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印章）

(上接B054版）


